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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臨時性攤販及外燴餐宴建議留樣方式 

一、留樣前準備 

為使留樣流程更為順利，可依供餐型態，參考以下之前置作業：  

二、留樣品項 

食品水活性和酸鹼值是判斷食品致病菌生長速度快慢的重要依據，根據美國食

品藥物管理署對於高風險食品定義，係指為在無冷藏、冷凍或加熱保溫控制下，可

使食品病原微生物生長的潛在危害性食品(Potentially Hazardous Food, PHF)，即水活

性 0.85 以上、pH 值 4.6 以上之低酸性食品、非罐頭食品、含高蛋白質及高營養成

分的食品皆屬高風險食品，例如乳品(鮮奶油等)、黃豆製品(豆腐等)、蛋品(荷包蛋等)、

水產品(煎肉魚等)、肉品(肉排等)，以及其他含有 PHF 原料之產品，如冰品、冷飲、

生食、三明治、沙拉等，而這些類別之食品建議進行留樣。 
 

留樣相關器具 

採樣器具 a 手套、口罩、夾子等。 

食品檢體盛裝容器 b 夾鏈袋、保鮮盒等。 

食品檢體運送容器 食品檢體運送盒等。 

輔助工具 秤、標籤 c、筆、相關紀錄表單(附件一)等。 

消毒方式 75%酒精等。 

a採樣器具應保持清潔及完成滅菌，以避免欲採樣之食物檢體沾染異物。 

b選擇能完整密封、不滲漏、防止檢體沾染異物等情形之容器盛裝。 

c標籤內容應註明檢體相關資料，如產品名稱、採樣日期與採樣人員等資訊，

參考範例如右圖。 攤位名稱/

外燴單位 

 

產品名稱  

採樣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採樣時間 上午/下年    時   分 

採樣人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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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留樣步驟 

為使採樣過程更為明確，以下提供數種餐飲型態(如：臨時性攤位、外匯餐宴

等)之留樣建議方式，使各單位有所依循。留樣品項之建議為參考高風險食品定

義，列舉數種較常出現且相對風險較高之品項。 

1.早餐店(範例)  

前
提
說
明 

1.1 
早餐店販賣之品項大多分為漢堡、吐司、蛋餅、飲品、湯品等，其中搭配不同食

材而有不同口味，如肉排漢堡、肉鬆吐司、鮪魚蛋餅等。 

1.2 
經參考高風險食品定義，鮪魚沙拉、蛋沙拉、肉排、荷包蛋、預先製作之即食

熟食(涼麵、壽司、三明治等)等具有較高之風險，建議將含有此類食材之成品

進行留樣，或者直接留樣成品中較高風險之食材。 

留
樣
品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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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樣品項參考： 

(1)留樣鮪魚蛋餅、鮪魚蛋吐司等成品，或可選擇留樣前述成品中共同之食材(鮪

魚沙拉、荷包蛋風險相對較高)；含有洋芋沙拉、蛋沙拉等品項亦同前做法。

若為預先製作之三明治(肉排蛋、洋芋沙拉、蛋沙拉等)，則直接留樣成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預先製作之即食熟食如涼麵、壽司等以成品留樣。 

 

 

 

 

 

(3)飲品類建議留冰豆漿、冰(鮮)奶茶、冰米漿等成品。 

 

鮪魚蛋土司 鮪魚蛋餅 

涼麵 

冰豆漿 

共有之食材(鮪魚沙拉為例) 

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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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議
留
樣
步
驟 

3.1 使用乾淨之夾鏈袋或可完全密封之容器盛裝留樣檢體，並妥善密封。 

3.2 

成品或食材採樣方式參考： 
(1)鮪魚蛋餅、預先製作之三明治、涼麵等成品：將每份檢體成品秤重確認是否至

少達 200 公克 a；若每份成品重量不足時，建議以消費者購買之型態(每人份)進
行留樣。 
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(2)鮪魚沙拉、蛋沙拉、荷包蛋等食材：將該項食材進行秤重，留樣量至少保留 200

公克以上，食材檢體若重量不足時，應全部採集保留。 

3.3 填寫完成之標籤紙貼於檢體 b，並放置在乾淨之食品檢體運送盒中。 

3.4 
避免溫度影響檢體，應盡速送至留樣專用冰箱 c，冷藏 d保存 48 小時，並填寫留

樣相關紀錄表單。 

3.5 
於留樣其間留樣食品不得任意開封及復熱，48 小時後如無接獲相關單位通知，

可依廚餘處理丟棄。 

鮪魚蛋土司 鮪魚蛋餅 涼麵 

預先製作之三明治 冰豆漿 

鮪魚沙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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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助餐(快餐店)(範例) 

前
提
說
明 

1.1 
因自助餐(快餐店)菜單變化較多元，建議由當日供餐的菜單中，以高水活性、低

酸性原則判定取樣。 

1.2 
經參考高風險食品定義，涼拌菜、水產類、黃豆製品、禽畜類肉品、蛋品等具

有較高之風險，建議將此類菜餚留樣。 

建
議
留
樣
品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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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助餐(快餐店)留樣品項參考： 

(1)涼拌菜：馬鈴薯沙拉、小黃瓜、豆芽菜等。 

(2)水產類：蒸魚、燙花枝、炒蝦仁等。 

(3)黃豆製品：豆腐、豆皮、干絲等。 

(4)禽畜類：厚度高、含骨肉品等。 

(5)蛋品：蒸蛋、荷包蛋、炒蛋等。 

快餐留樣品項參考： 

主菜：蒸魚、厚度高肉類、含骨肉品等。 

配菜：含黃豆製品、蛋品或半葷素菜餚(如：青椒炒豆干、豆苗炒培根)等。 

建
議
留
樣
步
驟 

3.1 使用乾淨之夾鏈袋或可完全密封之容器盛裝留樣檢體，並妥善密封。 

3.2 

採樣方式參考： 
將成品菜餚進行秤重，留樣量至少保留 200 公克 a以上，食材檢體若重量不足時，

應全部採集保留。 
 
 
 
 
 
 

3.3 填寫完成之標籤紙貼於檢體 b，並放置在乾淨之食品檢體運送盒中。 

3.4 
避免溫度影響檢體，應盡速送至留樣專用冰箱 c，冷藏 d保存 48 小時，並填寫留

樣相關紀錄表單。 

3.5 
於留樣其間留樣食品不得任意開封及復熱，48 小時後如無接獲相關單位通知，

可依廚餘處理丟棄。 
 
  

蛋品(荷包蛋) 黃豆製品 
(豆腐) 水產類(蒸魚) 涼拌菜(馬鈴薯沙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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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簡餐店(範例) 

前
提
說
明 

1.1 
簡餐店販賣之品項大多分為麵食、飯類、水餃、湯品等，其中搭配不同食材而有

不同口味，如：咖哩豬排飯、魚排蛋包飯、肉醬義大利麵等。 

1.2 
經參考高風險食品定義，禽畜類肉品、水產類、含高蛋白質(蛋品、黃豆製品)、

使用相同備用之醬汁、湯品或配菜等具有較高之風險，建議將含有此類食材之成

品進行留樣，或者直接留樣成品中較高風險之食材。 

建
議
留
樣
品
項 

2 

留樣品項參考： 

(1) 留樣咖哩豬排/雞肉飯、白醬豬排/雞肉麵等成品，或可選擇留樣前述成品中共

有之食材(禽畜類肉品、醬汁風險相對較高)；含有水產類、高蛋白質等品項亦

同前作法。 

(2) 不同餐點若有搭配相同的配菜，建議可選擇含黃豆製品、半葷素(青菜炒肉絲、

豆苗炒培根)或生菜沙拉等留樣。 

(3) 預先製作待供應之湯品：玉米濃湯、海鮮巧達濃湯、肉羹、海鮮羹(蝦仁或魷

魚等)、青菜豆腐湯等 

建
議
留
樣
步
驟 

3.1 使用乾淨之夾鏈袋或可完全密封之容器盛裝留樣檢體，並妥善密封。 

3.2 

成品或食材採樣方式參考： 
(1)咖哩豬肉飯、白醬雞肉麵等成品：將每份檢體成品秤重確認是否至少達 200 公

克 a；若每份成品重量不足時，建議以消費者購買之型態(每人份)進行留樣。 
 
 
 
 
 
 
 
 
(2)豬肉咖哩醬、白醬等食材：將該項食材進行秤重，留樣量至少保留 200 公克

以上，食材檢體若重量不足時，應全部採集保留。 
 
 
 
 
 
 
 

咖哩豬肉飯 白醬雞肉麵 

豬肉咖哩醬 白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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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預先製作待供應之湯品：將每份檢體成品秤重確認是否至少達 200 公克；若

每份成品重量不足時，建議以消費者購買之型態(每人份)進行留樣。 

 

3.3 填寫完成之標籤紙貼於檢體 b，並放置在乾淨之食品檢體運送盒中。 

3.4 
避免溫度影響檢體，應盡速送至留樣專用冰箱 c，冷藏 d保存 48 小時，並填寫留

樣相關紀錄表單。 

3.5 
於留樣其間留樣食品不得任意開封及復熱，48 小時後如無接獲相關單位通知，

可依廚餘處理丟棄。 
 

備註： 
a依據「食品衛生檢驗項目暨抽樣數量表」，其中農、畜禽、水產品及加工食品類

別，以食因性病原微生物為檢測項目，為求採樣代表性，應取不同部位之檢體

（如：微生物分佈不一定均勻）；每份留樣檢體應至少保留 200 公克以上為原則，

檢體若數量不足時，應全部採集。 
b檢體標示要正確、清楚，勿因潮濕或摩擦等原因而脫落。 
c留樣冰箱應有管制且建議設立專用冷藏冰箱，若因空間限制無法設立，冷藏留樣

位置應獨立一層放置，且不得與其他食品混合放置，避免受其他食物污染。 
d食品檢體之冷藏品溫應保持在攝氏 7 度以下，凍結點以上，不宜冷凍以免部分微

生物傷害而影響檢驗結果。 
 

玉米湯 


